关于全国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统一考试
泸州电大2009年4月考试报名及缴费工作的通知
泸州电大各工作站、直属班：
根据网考电函[2008]68号文要求，现对我校2009年4月统考考试报名工作安排如下：
一、考试计划安排
1、考试和报名时间

考试时间:2009年4月25-28日，每门课程考试时间90分钟。

报名缴费时间:2009年2月14日-3月10日17:00

（考试安排具体见四川奥鹏管理中心通知）
2、考试科目

考试科目包括《大学英语》（A、B、C）、《大学语文》（A、B）、《高等数学》（A、B）和《计算机应用基础》等4门统考课程。

3、考试考点

经网考办批准的全国地级以上（含地级）城市及少数县级城市设置的考点，具体名单详见网上报名系统，网址：http://www.cdce.cn。        

4、考试对象
所有符合统考条件的学生均可自愿报名参加本次考试。泸州电大各工作站、直属班应及时通知考生，做好考风考纪教育。
5、考试方式
四门课程全部实行网上闭卷机考。其中《大学语文》（A、B）采用网上自动组卷、机答和笔答混合方式。

网络教育学院与省级电大应及时了解《大学语文》（A、B）、《高等数学》（A、B）考试方式的变化，加强对考生的辅导。

6、考试收费
根据“发改价格[2006]279号”文件规定向考生收取考试费。收费标准：35元/人·科。

二、考试报名安排

为保证本次统考报名缴费工作顺利进行，泸州电大各工作站、直属班应严格按照规定的时间及要求，通过网上报名系统进行。

1、网上报名缴费时间
网上报名系统于2009年1月5日17:00正式开通。请各工作站、直属班主任于2009年1月5日将考生费用交教务科罗永红处。学生也可自行在网上报名，报名网站（网址）： http://www.cdce.cn
2、考生基本信息报送及复核

各电大工作站、直属班班主任应于2009年1月4日17:00点之前，将新增考生的基本信息表和考生照片上报考务科邮箱lzddjwk13@163.com。纸质资料和考生考试费请于2009年1月5日交教务科罗永红处。注：考生基本信息报送表请在泸州电大主页教务科下的表格下载内下载。
基本信息请务必按照要求采集：

（1）提供的照片应为考生本人近期正面免冠证件照片。照片要求不大于40K、尺寸（像素）150×210、JPG格式；不符合照片要求的报考者不得参加考试。

（2）提供的考生联系方式（如，电话、邮箱等）应确切、有效。

（3）新增考生基本信息报送截止时间为2009年1月4日17:00。

（4）考生如发现本人基本信息有误应及时与泸州电大教务科罗永红联系。请于2009年1月13日17：00点之前与教务科电话联系，以便予以更正。

考试时考生基本信息有误，将不再进行现场勘误，并不得参加考试。
3、考生个人网上报考与缴费

报名缴费时间: 2009年2月14日-3月10日。

考生通过“考生个人信息管理系统”在网上一次性完成报考与缴费。

各工作站、直属班主任应及早通知学生提前办理相关银行卡（系统支持的银行卡请关注网站说明），并开通网上支付功能。

考生个人无法进行网上报考，可由泸州电大帮助在网上完成。泸州电大完成报考后，应及时通知考生登录报名网站查验本人的报考信息；考生发现本人报考信息有误，应及时与泸州电大联系，由泸州电大予以更正。泸州电大鼓励考生个人进行网上报考缴费。
4、机考约考原则及规定
在约考时间内，按先约先考、约满为止的原则报考缴费。

（1）《大学语文》(A、B)由于主要采用传统阅卷方式，须控制计算机组卷的题量，为保密起见，仍采用集中时间（4月25日上午）考试。同时为提高考场使用效率，《大学语文》(A、B) 采用提前报考方式。

《计算机应用基础》、《大学英语》(A、B、C)和《高等数学》(A、B)三门统考课程采用混编考场方式。具体报考时间如下：
	考试科目
	考试时间
	报考时间
	考试方式

	大学语文（A、B）
	4月25日
上午8:00-9:30
10:00-11:30
	2月14日

--2月17日17:00

(2月17日17:00后不再补报)
	计算机组卷、

机考和笔试
混合闭卷考试

	高等数学（A、B）计算机应用基础

大学英语（A、B、C）
	4月25-28日
	2月17日17:00

--3月10日17:00
	机考闭卷

西部部分地区考试开始时间延后一小时


（2）个人报考可预约考试地点和考试时间。为避免网上约考占位时间过长而影响他人约考，每人约考占位时间限定在30分钟内，即从考生个人选择报考轮次开始到报考缴费成功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
（3）集体报名可预约考试地点,不能预约考试时间。集体报考后由系统自动分配座位，为避免占位时间过长而影响他人约考，占位时间限定在30分钟内，即从学习中心报考操作开始到缴费成功必须在30分钟内完成。
5、考生免考信息备案

免修免考规定请见川电大教务处发[2005]04号文,详细安排请咨询省校教管科。
  请工作站及教学点务必安排专人负责统考报考工作，按网考办要求认真做好报名组织工作。
有关统考信息将在网上发布，网址为http://www.cdce.cn
泸州广播电视大学

2008年12月26日
附：关于英语Ⅱ（2）课程免修免考的通知于后
电校教〔2008〕35号

关于英语Ⅱ（2）课程免修免考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计划单列市及独立设置的广播电视大学，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直属学院、八一学院、总参学院、西藏学院、残疾人教育学院：

    为贯彻《教育部关于开展现代远程教育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全国统一考试试点工作的实施意见》（教高〔2004〕5号）及《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关于开放教育试点本科（专科起点）学生参加教育部网络教育部分公共基础课程考试的实施办法》（电校教〔2005〕7号）的精神，现将英语Ⅱ（2）课程免修免考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开放教育入学注册时年龄满40周岁（含）以上的非英语专业学生和户籍在少数民族聚居地的少数民族非英语类专业学生（界定标准见教高〔2004〕5号附件），可免修免考英语Ⅱ（2）。此类学生可从“应用写作（汉语）”、“大学语文”和“自我发展与团队管理”三门课程中任意选学一门，参加中央电大考核通过并以此替代英语Ⅱ（2）课程的学分。

二、用于替代英语Ⅱ（2）的选学课程不得重复计入毕业总学分。

三、本次调整自2009年春季开始实施。2004年春季（含）以后注册入学的学生可按照此方案执行。非第一款所述两类学生和2004年春季以前注册入学的学生仍按原有规定执行。
四、教务管理系统（JWGL NET版/2006版）具体操作流程另行通知。
二○○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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